
协 议 书 

 

甲方（投资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资质方）：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、乙双方本着精诚合作、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甲

方有偿使用乙方《注册会计师证书》及其注册师执业印章事宜，达成

如下协议，双方共同遵守： 

一、甲方有偿使用乙方《注册会计师证书》（证书编号：        、

发证机关：                  ）、注册师执业印章供甲方办理企业

资质申请注册、变更、升级、开展正常业务和资质年检审查时使用。 

二、甲方向乙方支付报酬为每年人民币               元，（小

写：        ）。支付方式为每年             （一次性或按月平均）

支付给乙方。支付时间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三、聘用期间使用乙方证件，与证件直接相关的继续教育学习及

其他相关培训手续费用由甲方负责。  

四、甲方必须合法使用乙方证书，甲方使用期间所开展的正常业

务出具的审计报告出现任何问题，乙方概不承担法律责任，全部由甲

方自行承担；出具报告之前先由乙方审查把关并签字。 

五、违约责任：  

1、甲方应按协议时间支付乙方报酬，在使用期内如甲方超出协

议约定时间十五个工作日仍未支付报酬，乙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。  

2、在使用期内如因乙方原因发生注册证书失效或注销、吊销的，



或乙方将证书借予除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使用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协

议，乙方必须退还给甲方已经支付的注册证书费用。 

3、甲方在使用乙方证书过程中，由于甲方的使用不当被相关管

理部门通报、失效、注销或吊销的，甲方应赔偿乙方相应经济损失。 

 六、本协议书有效期为     年（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

年   月    日止）。 

    七、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

协议书到期后双方若自愿可续签，如不续签应提前 1 个月通知对方。 

八、本协议所指金额为税后金额，甲方不负担福利及保险费用等

其他费用。 

九、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并另行签定补充协议。 

十、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。  

 

 

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 

本协议于       年   月    日签定于             。 


